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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賽會防疫注意事項 

1. 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，配合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相關防疫

措施指引及教育部體育署「辦理大型體育運動賽會及活動防疫注意事項」，

採下列防疫措施，以確保賽場環境安全無虞，請各與賽人員務必配合。 

2. 所有參加賽會人員(包括選手、教練、家長、裁判、來賓、觀眾及工作人員等)

必須全程配戴口罩、手部消毒、測量額溫、以及掃描台北隨行碼後，方能進

入小巨蛋冰上樂園場館。所有人員須自備口罩，未配戴口罩者不得進入賽場。 

3. 比賽選手及裁判須持有下列健康證明（範本如附件一）之一者，得於比賽期

間不戴口罩，惟上場比賽前及下場休息後仍須全程配戴口罩，未能出示健康

證明者，則應全程（包括場上比賽期間）配戴口罩。職員、工作人員等應全

程配戴口罩，並保持至少 1.5 公尺社交距離。 

(一)接種第二劑新冠疫苗滿 14 天以上之證明(報名時已提供過者無須再提供)。 

(二) 3 日內之居家快篩陰性或 PCR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。 

相關快篩證明請於賽前 mail 至 tpe.speedskating@gmail.com。 

4. 倘有發燒(額溫≥ 37.5°C)或呼吸道症狀，應立即主動向主辦單位通報，以視

情況採取適當防護措施或協助就醫治療。 

5. 參加比賽選手，符合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實施對象之「自主健

康管理」未滿 14 日者，應確實評估是否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，如有症狀則

不可參賽；無症狀者，依規定配戴口罩使得參賽。 

6. 全體人員、選手應全力配合防疫事項，抗拒檢測者，大會有權利取消該參與

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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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一、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滿 14 天以上之證明(報名時已提供過者無須再提供)。 

說明：COVID-19 疫苗接種紀錄卡正本或數位證明，如下圖所示。 

 

二、3 日內之居家快篩陰性。 

說明：請提供快篩陰性試劑照片，請於試劑上任一位置用油性簽字筆寫上檢

測者姓名及檢測日期，字跡需清楚易辨識，切勿擦拭及塗改，以能確認為當

事人及正確操作為原則，如下圖所示。 

註：若經查發現居家快篩陰性證明有造假事實，大會將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

36 條及第 70 條規定，最高可開罰新台幣 1 萬 5千元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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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3 日內之快篩及 PCR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。 

說明：需顯示姓名、身分證字號及篩檢結果，可出示數位證明(登入健保快

易通)，如下圖所示。 

 
 


